
國立東華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寒假轉學招生考試 

網路報名暨上傳審查資料作業流程 

一、重要事項說明 

（一）網路報名暨上傳審查資料時間： 

114年 12月 09日（二）上午 9時起至 114年 12月 23日（二）下午 4 時止，考生須

依規定時間內填寫報名資料暨上傳審查資料作業，始完成報名程序。 

（二）審查資料繳交方式：一律採用網路上傳方式繳交審查資料。 

（三）請依本校簡章各學系要求之「指定繳交資料」項目，分項製成 PDF 格式檔案後再逐一

上傳，單一項目之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所有審查資料項目之上傳檔案總量以 10MB

為限(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因需繳交作品集，檔案總容量以 15MB 為限)。 

（四）上傳之審查資料於確認送出前皆可重複上傳，亦即考生若欲修改資料內容時，可將修改

後之檔案重新上傳。 

（五）考生審查資料一經【確認送出】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補件，請考生務必

審慎檢視上傳之資料後再行確認。 

（六）考生須於審查資料上傳截止日前，完成上傳作業並進行確認，逾期恕不受理任何形式的

更換資料及補件。若逾網路上傳截止日則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七）考生完成確認後，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會主動於各審查項目前加入書籤（封面），並將所

有審查項目合併為一個 PDF 檔。考生須於「確認送出」前，進行檔案合併功能以檢視

合併後之 PDF 檔是否清晰完整。 

（八）特種身分別或特殊身分別申請資格考生，未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資料、未於網路報名

表填寫特殊身分別，或經審查後資格不符、證件不齊者，一概不予優待，事後亦不得以

任何理由申請補辦或追認。 

（九）報名資料以網路線上報名時所報考之學系（班、組、學程）為主。若所上傳之書面審查

資料與網路報名時之學系（班、組、學程）不同，則一切以網路所報考之學系（班、組、

學程）為主。 

（十）學系（班、組、學程）指定繳交之各項書面審查資料，請考生務必自行檢查確認後再行

上傳，若資料不全者（如缺件），於報名截止日後（114 年 12 月 23 日（二）下午 4 時

止），本校概不受理更換資料及補件，缺件者該項目以 0 分計算，如權益因而受損者，

責任由考生自負。 

（十一）本項考試考生書面審查資料以上傳截止時間系統所存之檔案為準，並以此提供學系

（班、組、學程）審查，故務請考生確認所上傳之資料是否清晰。 

（十二）報名期間若遇任何問題請電洽：(03)8906144、8906142、8906143、8906145、8906146。 

  



二、網路報名暨線上上傳審查資料作業流程 

 （一）請點選網路報名系統

 

 

（二）登入系統後，螢幕顯示如下，並請依序完成報名費繳納、網路填寫報名表及上傳審查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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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繳費成功後，再進入報名系統網頁，請點選「填寫報名表」後，螢幕顯示如下，依序

填入資料後按下「登入」。

 

 

（四）「網路報名權益同意書」請仔細閱讀並確認後，點選「本人已詳細閱讀以上電子文件

並接受」後，頁面顯示如下。

 

 

 

 



（五）進入填寫報名表頁面，請依序選擇及填寫各欄位資料，全部資料填寫完成後，再按下 

「確定」。 

 

 

 

 
 



（六）填寫完報名資料後，螢幕顯示如下，請考生確認各項所填寫的報名資料是否正確。正確

無誤後，請點選「上傳審查資料」上傳各項備審資料。 

 

※重要提醒： 

1.確認後請務必於期限內上傳相關審查資料，並按下「確認送出」鍵後始完成報名手續，若逾

截止日，則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2.填寫完報名資料後，亦可於報名系統首頁中點選「上傳審查資料」上傳各項審查資料。 

 

（七）請將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系指定繳交書面審查資料項目，分項製作成 PDF格式檔案後，再逐

一上傳，上傳項目之順序並無前後之限定，你可自行決定上傳項目之順序，依序按下列七

個步驟逐一完成資料上傳作業。 

※重點提醒： 

單一項目之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所有審查資料項目之上傳檔案總容量以 10MB 為限。 

 

 



   步驟一：選擇欲上傳資料名稱，在上傳檔案內點選「選擇檔案」。 

 

 

 

步驟二：從自行製作完成的審查資料（PDF）檔中，選擇要上傳的檔案後執行「開啟」鍵。 

 

 

 

  



步驟三：執行「上傳檔案」鍵，上傳成功後，該上傳項目之檔案大小、上傳時間將顯示於系統

上，並可就該上傳項目進行內容檢視功能。 

※已上傳，可檢視：可利用「已上傳，可檢視」功能，分項開啟已上傳完成之 PDF 檔案，請務

必確認檔案內容之正確性。 

 

 



步驟四：於執行確認送出作業前，請先執行「合併檔案」功能，系統會將上傳檔案整合為一個

PDF 檔，考生可檢視已上傳資料於合併後之呈現樣貌。 

 

 

    

 

  



步驟五：點選「已合併，可檢視」，系統隨即產生合併完成之 PDF 檔案供你預覽。考生檢閱合

併後之檔案內容無誤後，請務必於上傳截止日前執行「確認送出」作業。 

※重要提醒：已上傳之各項檔案資料於上傳截止日前，只要未執行「確認送出」動作皆可重覆

上傳（操作方式如步驟一至步驟五），本系統確認接收之檔案以考生最後上傳確認

之檔案為準。 

 

 

 

示意圖 



步驟六：考生若確定所有上傳之檔案（資格審查資料或學系指定書面審查資料）皆上傳無誤且

不再做任何的修改，請輸入「個人密碼」後執行「確認送出」鍵，送出資料。 

 

※重要提醒※按下「確認送出」鍵後，會出現再次確認之訊息，一旦按下「確定」鍵後即送出

資料，所有的資料不得再修改，請考生特別留意!  

 

 

 

  



步驟七：完成備審資料上傳作業。 

請點選「瀏覽資格審查確認檔」、「瀏覽審查資料確認檔」鍵，此時系統已將考生報名

學系組上傳之檔案整合為一個 PDF 檔，並產生「審查資料上傳確認表」，請考生務必

自行存檔，嗣後對審查資料上傳相關事 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檢附「審查資料上傳確

認表」（如下示意圖）。 

 

 

※重點提醒： 

應將已確認之檔案儲存後，重新開啟並檢視儲存後之檔案是否完整。 

示意圖 


